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監理處路邊稽查作業實施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89 年 04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9年 4月 17日臺北市政府（89）北市監秘字第 8961092900號函停止適用

一、依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四十五條。

    （三）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67.07.18建五字第三五０八四號函。

    （四）臺北市政府 69.07.05府建六字第二七二六四號函。

                  

二、任務：

    （一）對行駛道路之各型車輛實施抽查目視檢驗，以輔助定期檢驗之不足，促使車輛所

          有人及駕駛人平時注意車輛保養。

    （二）輔導汽車所有人及駕駛人遵守交通安全規則及取締運輸業及駕駛人之違章行為。

                  

三、目的：減少交通事故，促進交通安全，維護營運秩序。

                  

四、人員編組：

    由本處第三科稽查股長稽查二人，約僱稽查十人及臺汽公司及稅捐處各一人、交通警員

    三人組成三個小組。

                  

五、任務區分：

    （一）組長：由股長或稽查兼任負責指揮實施機動稽查工作（由稽查兼組長時仍受稽查

          股長監督）。

    （二）稽查或約僱稽查：負責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報照、及其他違章事項，保管扣件及

          違章事件通知單填掣，移送與統計。

    （三）交通警員：擔任交通指揮欄車事宜。

    （四）司機：負責駕駛稽查車籍查旗幟之保管，車輛拆牌工作，必要時亦可協助稽查驗

          車輛機件工作。

                  

六、實施步驟：

    機動稽查編組人員在實施執行任務前，應先予講解法令與溝通工作方法，藉以瞭解任務

    ，減少工作執行中之阻礙。



                  

七、稽查項目：

    （一）路邊機動稽查；

          1.汽車部分：

           (1)駕駛人行駕照是否齊全。

           (2)車身與行照顏色是否相符。

           (3)行照引擎號碼是否與車體引擎相符。

           (4)號牌有無按規定位置懸掛。

           (5)營業車車身有無噴製公司行號及車號。

           (6)其他機件（諸如照後鏡雨刷等）是否完整或擅自增減設備。

           (7)裝載有無超長（寬、重）或不當情事。

           (8)車身是否整潔。

           (9)行駕照有無逾期檢（審）驗。

          (10)喇叭音量有無過高或故障。

          2.機車部分：

           (1)駕駛人行駕照是否齊全。

           (2)車身顏色與行照是否相符。

           (3)行照引擎號碼與車身引擎號碼是否相符。

           (4)號牌有無按規定位置懸掛。

           (5)車架有無擅自加高把手擅自改短情事。

           (6)排氣管有無改裝或故意拆除消音器。

           (7)裝載是否適當。

           (8)行照有無按規定指定日期換發。

           (9)剎車其他重要設備有無擅自增減。

          (10)其他應行檢驗事項。

    （二）違規營業部分：

          1.大營客車：

           (1)駕駛人行駕照是否齊全有無逾期檢（審）驗。

           (2)行照顏色與車身顏色是否相符。

           (3)是否按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攜帶包車票（如係旅行社包租車輛，應附旅客名

              單）或包車票是否按規定填寫。

           (4)有無零星拉客或個別收費情事。

           (5)有無未經申請許可，擅自行駛定時定線班車，或任意設站及變更路線行駛。



          2.大自客車：

           (1)駕駛人行駕照是否齊全，有無逾期檢驗。

           (2)行照顏色與車身顏色應相符。

           (3)重要設施應完整無缺。

           (4)不得擅自行駛定時定線班車或收費租與他人使用。

           (5)不得零星拉客個別收費。

          3.小自客車：除行駕照及車身顏色各種儀器設施比照大自客車檢查外，下列行為

            應予取締。

           (1)利用車站碼頭叫客。

           (2)擅自收費營業者。

          4.小營客車：除行駕照及車身顏色各種儀器及設施比照大營客車檢查外下列行為

            ，應予取締。

           (1)利用車站碼頭叫客。

           (2)越區營業 （或未按收費器規定收費） 。

           (3)車頂燈有無按規定裝置及車門不得加裝控制器。

           (4)小自貨車：除行駕照及車身顏色各種儀器設施及裝載比照大自客車檢查外不

              得為他人裝載貨物收費。

          5.駕駛人：

           (1)行照逾期未換者。

           (2)舊照駕駛或採用註銷之駕照駕車者。

           (3)越級駕駛者。

           (4)採學習駕照駕車而無領有駕駛執照在旁指導者。

           (5)汽車超載或裝載不當者。

           (6)未帶行照駕照駕車者。

                  

八、出勤前應行注意事項：

    （一）檢查執行人員衣著，力求整齊，不准留長發（不得超過耳際）鬍鬚應每日清刮，

          如服裝儀容不合規定者，不准出勤。

    （二）出勤前由科（股）長實施勤前交付，宣布當日工作重點及執行工作地點。

    （三）檢查應勤用具，諸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人登記簿、指揮旗。

    （四）司機應檢查稽查車汽油、水箱是否適當，車輛剎車系統是否完整無缺。

                  

九、工作時應行注意事項：



    （一）執行稽查人員應佩帶袖章、佩掛稽查臂章。

    （二）稽查地點應選定適當寬敞道路為之，不得因執行稽查而妨礙交通。

    （三）車輛指揮停靠由配合之交通警員負責。

    （四）執行稽查時工作人員應面對著車輛，全神貫注，尤其要注意自身及被稽查者之安

          全。

    （五）工作時不准吸煙及嬉笑或非因公務之交談。

    （六）執行稽查人員態度和藹、動作迅速確實、不得徇私袒護，有所偏頗。

    （七）執行人員應先向駕駛人索取駕照行照後，再檢查其他項目。

    （八）對違規駕駛人不服稽查取締時應註明其違規事實時間、地點、車號、車身顏色、

          協調警員請予以逕行舉發。

    （九）違規駕駛人如無理取鬧刁難，執行工作人員應做到罵不還口，要忍辱負重利用錄

          音機照相機取具證據，簽請依法處理。

    （十）對輕微之違章案件應以勸導代替取締（如晴天畫間雨刷及牌照燈失靈者，行、駕

          照逾期一個月內勸導速辦理換照）。

                  

十、工作結束後應行注意事項：

    （一）清點扣件是否齊全。

    （二）應勤用具不得有所遺漏。

    （三）將當日所取締案件繕造移送清冊移送有關單位處理。

                  

十一、工作檢討：

      （一）執行工作人員應準時出勤不得有遲到早退及怠於執行情事，小組長應予切實掌

            握。

      （二）科（股）長每週應利用適當時間召集所屬就執行發現之問題共同檢討改進，並

            隨時簽報核備，對於各執行人員優（劣）點應詳註於記事簿。

                  

十二、獎懲：

      第三科每半年應就執行人員之成果優劣點等彙計一次，每年應總清理一次分別簽請處

      長依本處所訂頒之獎懲辦法從優（嚴）予以敘獎（懲）。

                  


